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7日（星期三）9:00-
10: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
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8月2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了《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8）。2025年8月27日上午9:00-10:00，公司董事长魏玉东先生，董事、总经理李秀民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吕立强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宋成国先生出席了本次业
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公司在新能源，新材料方面，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有什么举措？目前的业务占比是

多少？
回复：您好，公司着力打造新材料、新能源两大高端特色产业体系，不断实施“建链、延链、

补链、强链”工程，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水平，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报告期内新能源
新材料产品收入已超公司总营收的20%。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公司的聚碳酸酯产品是否已切入华为、小米等企业的供应链？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聚碳酸酯等产品凭借良好的性能已应用于通讯、汽车等领

域。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利华益集团近年发展迅猛2024年营收1590亿元，利税145亿元，相较上市公司维

远股份则盈利持续下滑，甚至亏损，有无考虑上市公司的协同发展，未来有无同质优质资产注
入至上市公司的计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在持续推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相关标的项目的寻找、论
证、调研工作，会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对公司的支持与关注！

问题 4：化工原料进入产能过剩时期，请问公司对未来产能出清的情况怎么看？下半年
业绩指引目标如何？

回复：您好，公司在持续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和政策变化，将继续加
强成本管控，保持公司稳健经营，不断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业绩水平。谢谢！

问题5：公司目前丙烷脱氢装置、聚丙烯项目什么时候投产，目前是否进入试生产阶段？
回复：您好，公司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已于2023年11月投产，具体信息请关注公司发

布的《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的投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6：公司近期有无推出股权激励的计划？
回复：您好，若有相关举措公司将按规定进行公告，请您届时关注。谢谢！
问题7：面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滑，公司未来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回复：您好，公司将不断规范内部治理制度，持续推行降本增效，积极寻找优质新项目，提

升公司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8：贵公司的三大项目;①60万吨/年丙烷脱氢及20万吨/年高性能聚丙烯项目，预算

数 4,376,560,000.00；②30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预算数 3,530,303,100.00;③25万
吨/年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项目,预算数 2,159,800,000.00。上述三大项目，总预算 100.66亿元
（出自2024年年报），上述三大项目何时达产，达产后的效益和前景如何？会否助力公司走出
困境，实现业绩扭亏？

回复：您好，公司的 60万吨/年丙烷脱氢项目及 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已经建成投产，
25万吨/年电解液溶剂项目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开工准备，达产后将形成一条新产业链“丙烷-
丙烯-环氧丙烷-电解液”，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 9：公司上市以来业绩一年不如一年，到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公司是否存在业绩造
假？公司股价长时间低于发行价和每股净资产，公司为何不进行回购？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股价受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情况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公司将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保持公司稳健经营的同时，持续合规开展市值管理工
作，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发现和认可，使公司股价更合理地体现公司价
值。感谢您的关注！

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请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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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重整事项概况
2024年5月17日，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名家汇”）收到债

权人中山市古月灯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同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同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2024年5月24日，公司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得知，深圳中院已就公司相
关事项设立案号〔2024〕粤 03破申 481号。2024年 5月 27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相关
通知书。

2024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2024〕粤03破申481号《决定书》，法院于7
月29日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经摇珠选定，深圳中院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
公司为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4年 11月 25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公司预重整案债权人会议以选定重整投资人。经统
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根据深圳中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八十一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次债权人会议选定新余领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为名家汇重整投资人
正选单位，选定北京中科通量科技有限公司为名家汇重整投资人备选单位。

二、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与新余领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预重整投资协议》，就重整投资交易

方案、交易实施安排、履约保证金安排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披露
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新余领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按《预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于2025年3月14日
支付了本次投资的履约保证金4000万元。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粤民辖764号】，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名家汇公司发布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合并总资产
为7.93亿元，合并负债6.96亿元，因公司经营亏损、现金流紧张，部分债权人提起诉讼并申请
财产保全，公司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破产原因。但公司整体经营维持基本正常运转，技
术和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具有重整价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规
定的受理破产重整条件。因本案系上市公司重整案件，案情重大复杂，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级管辖。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上市公司重整案件，投资者人数众多、涉及广大中小股

民利益，社会关注度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本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公司重整的裁定书。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预重整相关的各项工作，密切关注相关进展情况。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深圳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并选定预重整管理人，但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

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
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法院在受理公司重整案件前，须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出具支持公司进行重整的函
件，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无异议复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工作。

（二）公司被受理重整后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4.1条第（九）项“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

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交易
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

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但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四）预重整投资协议的履约风险
虽然《预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但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

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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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浩物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赵吉杰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
9楼

028-63286976

ginnyjijie@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珺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
楼

028-63286976

zhangjn@hwgf757.com

00075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57,273,527.64

30,431,652.06

26,719,540.98

199,098,529.65

0.0576

0.0576

1.95%

本报告期末

2,444,294,903.83

1,579,458,081.74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736,975,040.12

-18,388,058.42

-18,418,513.73

196,710,860.88

-0.0346

-0.0346

-1.16%

上年度末

调整前

2,507,986,557.55

1,551,051,933.00

调整后

1,736,975,040.12

-18,388,058.42

-18,418,513.73

196,710,860.88

-0.0346

-0.0346

-1.16%

调整后

2,507,986,557.55

1,551,051,933.0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16.10%

265.50%

245.07%

1.21%

266.47%

266.47%

3.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2.54%

1.8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关于不属于单

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并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追溯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天津融诚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闵凡国

于彦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宁金华盈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
一一自有资金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宁金丰和日利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姜洪保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26,205

持股比例

27.73%

3.67%

2.91%

1.13%

1.04%

0.94%

0.60%

0.58%

0.56%

0.54%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天津融诚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147,715,694

19,555,704

15,503,244

6,043,957

5,514,000

5,006,200

3,184,805

3,067,684

2,962,800

2,90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20号），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
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2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分别于2025年1
月3日、1月27日、3月4日、4月2日、4月10日披露了股份回购进展及股份回购结果相关
公告。截至2025年4月8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实际回购区间为
2024年4月29日至2025年4月8日。公司累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9,92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24%，最高成交价为4.26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2.3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9,994,494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对
长期挂账应付款项进行清查并予以核销，核销金额为25,114,227.18元。本次核销的应付
款项账龄较长且债权人已注销，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述应付账款相关
的法律意见书，认定公司本次清理的应付账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

公司工会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晓华女士、赵革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召开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刘禄先生、张君婷女士、陆才垠先生、熊俊先生、臧晶先生、么同磊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牛明先生、易阳先生、姜作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王利力先生、董晶女士、侯悦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
事。同日，公司召开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选举刘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聘任臧晶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么同磊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文双梅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赵吉杰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召开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选举王利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召开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
变更为刘禄先生。公司已于2025年2月11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内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申万宏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申宏产投”）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为申宏产投因
自身资金需求，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所致。2024年10月16日至
2025年3月10日，申宏产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276,06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781%（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1993%）。本次权益变动后，申宏产投持有公司股份26,635,8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5.0000%（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比例为5.0898%）。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24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
计政策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全
面清查和减值测试。经测试，公司2024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836.00万元，转销资产减
值准备3,240.22万元，核销应收账款减少资产减值准备773.82万元，处置子公司减少资
产减值准备538.58万元。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25年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
公司会计政策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2025年3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
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经测试，公司2025年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009.15万
元，转销资产减值准备969.25万元。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十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同意聘任张珺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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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2025年3月4日、
2025年4月2日、2025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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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禄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51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8月 27日（星期

三）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分公司会议室（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

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楼）。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臧晶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0人，代表股份166,090,05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96%（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

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163,618,93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97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2,471,1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8人，代表股份2,871,12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4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2,471,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27%。

鉴于董事长刘禄先生因工作安排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总经理臧晶先生主持。除董事长刘禄先生外，公司其余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

或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并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

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45,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23%；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 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26,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838%；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95%；弃权 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7%。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2,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69%；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弃权 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3,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520%；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709%；弃权 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2.02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2,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69%；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 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485%；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95%；弃权 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

2.03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4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899%；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2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479%；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709%；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2%。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4 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60%；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弃权 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2,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962%；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709%；弃权 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9%。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5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1,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63%；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71%；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09％；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0%。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6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2,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70%；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555%；反对3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0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7%。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7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3,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72%；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59%；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95％；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6%。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08 审议《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65,75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956%；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3％；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31,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753%；反对3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95％；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1%。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笛、孟柔蕾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

见证，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

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二〇二五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列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52号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北方长龙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孟海峰

029-85836022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腾路589
号军民融合复合材料产业园电子装配大楼三层
301室

nld@longdragon.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仇昊

029-85836022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腾路589
号军民融合复合材料产业园电子装配大楼三层
301室

nld@longdragon.com.cn

30135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4,970,741.92

-1,093,616.16

-3,032,978.54

-11,604,876.94

-0.01

-0.01

-0.10%

本报告期末

1,214,918,652.16

1,125,245,541.64

上年同期

调整前

40,703,978.81

-4,148,188.57

-8,369,247.97

-90,328,968.67

-0.04

-0.04

-0.36%

上年度末

调整前

1,238,125,160.01

1,126,339,157.80

调整后

40,703,978.81

-4,148,188.57

-8,369,247.97

-90,328,968.67

-0.04

-0.04

-0.36%

调整后

1,238,125,160.01

1,126,339,157.8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59.62%

73.64%

63.76%

87.15%

75.00%

75.00%

0.2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1.87%

-0.1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24年12月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18号”），该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解释第18号规定，在对因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会

计核算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
业成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
列示。

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等的，应当按

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陈跃

宁波中铁长龙投资
有限公司

横琴长龙咨询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BARCLAYS
BANK PLC

关卫红

蒋玉峰

华泰金融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中国
宏泽基金

丁一

MORGAN STAN-
LEY & CO. IN-
TERNATIONAL
PLC.

尹思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31,079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46.25%

25.00%

3.75%

0.18%

0.10%

0.10%

0.09%

0.08%

0.07%

0.07%

1、股东陈跃直接持有长龙投资99.90%的股权，同时担任长龙投资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陈跃直接持有横琴长龙
69.00%的合伙份额（有限合伙人）；长龙投资持有横琴长龙1.00%的合伙份额（普通合伙人），且为横琴长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

2、除此以外，公司无法获悉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1、丁一合计持有73,68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73,680股。2、尹思华合计持有63,6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3,600股。3、潘梅伟合计持有53,4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3,4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44,030,000

23,800,000

3,570,000

170,720

96,040

94,600

82,700

73,680

70,153

63,6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44,030,000

23,800,000

3,570,00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357 证券简称：北方长龙 公告编号：2025-075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溢多利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朱善敏

0756-8676888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
一路8号

vtrbio@vtrbio.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朱善敏

0756-8676888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高科技工业区屏北
一路8号

vtrbio@vtrbio.com

30038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15,009,616.63

13,996,955.96

13,492,183.37

1,391,054.04

0.0285

0.0285

0.53%

本报告期末

2,901,777,100.86

2,585,220,165.70

上年同期

397,225,587.19

41,783,518.03

18,873,839.28

52,240,079.51

0.0853

0.0853

1.59%

上年度末

2,948,587,167.07

2,611,511,969.6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48%

-66.50%

-28.51%

-97.34%

-66.59%

-66.59%

-1.0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59%

-1.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珠 海 市 金 大 地
投资有限公司

邓波卿

20,329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0.91%

1.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42,458,378

9,389,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37,500,000

0

吴乃奇

李惠明

蔡小如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国
泰 中 证 畜 牧 养
殖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基金

林蔚江

李军民

温佳艺

陈少武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79%

1.75%

1.69%

1.14%

1.04%

0.94%

0.90%

0.86%

陈少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美的兄弟；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8,800,000

8,600,000

8,278,545

5,575,800

5,100,000

4,621,733

4,400,000

4,228,50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8,278,545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投资溢多利科创园建设项目：为科学规划产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公司以自有资

金2.3亿元投资建设“溢多利科创园建设项目”，依托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汇聚国内外生物

技术行业顶尖科研人才，聚焦主业，建成集各类生物技术产品研制开发与项目转化、高端制造、

电子物流、总部经济于一体的生物产业科创园，并利用项目配套用地建设人才住房，促进公司

高尖端研发与管理人才引进和团队稳定，提升公司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力（公告编号：2025-
008 ）。

2、报告期内，子公司湖南康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被认定为湖南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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